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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公告

2018 年第 6 号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

关于规范实名办税的公告

为了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，降低纳税人的办税风险，切实维

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要求，现就规范实

名办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实名办税的含义

实名办税，是指税务机关在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前，对相关

人员的实名信息，进行采集和验证的制度。经过实名信息验证的

办税人员，再次办理相关涉税事项时，不再提供登记证件和身份

证件复印件等资料。

二、实名信息采集

（一）实名信息采集的人员包括：办税人员，即代表纳税人

办理涉税事项的人员；特定法定代表人，指纳税信用级别为D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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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税收违法“黑名单”以及被省级税务机关列为高税收遵从风

险名单进行实名信息采集、验证的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。

（二）纳税人在首次办理涉税事项前，税务机关对其相关人

员进行实名信息采集。本公告下发后，税务机关应当对尚未完成

实名信息采集的相关人员进行补充采集。

（三）税务机关采集的实名信息包括：姓名、身份证件类型

及证件所含其他信息、移动电话号码、实时人像信息。

身份证件类型包括居民身份证、临时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

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外国公民护照、外

国人永久居留证。

（四）实名信息采集方式分为现场采集和互联网采集。

现场采集。办税人员出示本人身份证件、加载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的纳税人登记证件或者加盖纳税人印章的登记证件复印件

（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件的出示税务登记证副

本，以下简称“登记证件”），特定法定代表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

证件，税务机关现场采集其实名信息，并记录其与纳税人的关联

关系。

互联网采集。纳税人通过数字证书、账号密码等方式登录网

上办税系统（黑龙江省网上税务局），由系统采集相关人员的实

名信息，并记录其与纳税人的关联关系。互联网采集的实名信息

不完整、不清晰的，难以进行实名信息验证的，应当通过现场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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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方式进行补充采集。

三、实名信息验证

（一）需验证实名信息的涉税事项（以下简称“实名事项”）

包括：确认、变更纳税人登记信息，发票票种核定，增值税专用

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，发票领用，发票代开，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登记，注销登记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提供纳税人登记证件、办

税人员身份证件方可办理的涉税事项。

（二）税务机关在办税人员办理实名事项时进行实名信息验

证。对特定法定代表人，在纳税人办理实名事项前，税务机关对

其进行实名信息验证。

（三）实名信息验证方式分为现场验证和互联网验证。

现场验证。办税人员或特定法定代表人办理实名信息验证

时，税务机关通过现代身份识别技术将其身份证件上的人像信息

或者已采集的人像信息与实时人像信息进行自动比对，验证通过

后，保存其实名办税相关信息及行为记录。

互联网验证。纳税人通过数字证书、账号密码等方式登录网

上办税系统（黑龙江省网上税务局）。网上办税系统将办税人员

或特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上人像信息或者已采集人像信息

与实时人像信息进行比对，验证通过后，保存其实名办税相关信

息及行为记录。办税人员再次在网上办税系统办理实名事项的，

也可以采取手机短信验证等方式确认办税人员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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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名信息变更

纳税人涉及税务登记的实名信息发生变化，应当通过现场采

集方式采集新的实名信息。纳税人未及时办理变更的，税务机关

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。纳税人未及时变更办

税人员的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办税人员（不包括法定代表人）提

供的个人声明（见附件）等相关资料，解除其与纳税人的关联关

系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实行

实名办税的公告》（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2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个人声明（参考格式）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

2018 年 6 月 15 日


